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服务规范（试行）

一、汽车维修救援企业入网条件

（一）已取得一、二类汽车维修经营许可且上年度维修质量信誉等级AA级以上企业，或信誉较好的三类专项维修业户；

（二）具备24小时救援服务能力，有24小时救援电话和值班维修技术人员；

（三）有与维修救援相适应的设备和专用施救车辆；

（四）具备完善的维修救援管理制度和服务流程，承诺遵守本规范，并签订《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服务质量承诺书》（附件一）。

二、汽车维修救援网络入网申请

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网络实行会员制，维修企业申请加入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网络，应向所在区机动车维修协会提交以下材料：

（一）《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网络入网申请书》（附件二）；

（二）企业所在位置示意图。

三、救援中心服务规范
（一）救援服务中心工作流程图（如图1）
（二）救援服务中心话务员接到求助电话以后，详细记录求助者姓名、车牌号码、车型、抛锚地点、故障现象、联系电话等，并在2分钟内确认最佳维修救援网点，然后致电救援企业，告知求助救援的有关信息，调度救援企业实施救援。

若该救援企业未能前往进行救援，在作出记录后，调度另一救援企业进行救援。

（三）救援服务中心应在对客户服务2个工作日内向客户进行回访，调查客户满意度，并详细记录客户的反馈信息，反馈到相关的部门。
（四）救援服务中心应建立救援工作台帐（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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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汽车维修救援入网企业服务规范

（一）汽车救援服务工作流程（如图2）
（二）汽车救援服务收费标准

救援服务收费由救援出车费、抢修工时费、材料费、施救拖车（吊车）费组成，救援入网企业要明示救援服务收费标准，合理收费，鼓励协商和免费出车救援。

⒈救援出车费。救援距离在10km以内的救援出车费不超过50元/次，救援距离10km～20km的救援出车费不超过100元/次，救援距离在20km以上面议。夜间（20:00时～次日8:00时）救援出车费可适当上浮50%。


[image: image2]
图2
⒉抢修工时费和材料费按照《广东省物价局、交通厅关于机动车维修价格管理办法》的要求，按明码标价的收费标准合理收取，并按规定进行结算。

⒊维修救援费用应当面结清，并开具维修结算票据。
⒋施救拖车（吊车）费由车主与救援企业协商收取，并不能超过救援企业报备的收费标准。

⒌汽车维修救援入网企业应及时将维修救援工时收费标准报所辖区交通主管部门备案并在单位明显处公示。
（三）汽车救援服务响应时间

⒈救援距离在10公里以内的，维修救援企业应自接到电话起40分钟内到达现场。

⒉救援距离在20公里以内的，维修救援企业应自接到电话起60分钟内到达现场。

⒊救援距离超过20公里的，由维修救援企业和求救车主双方约定到达时间。

⒋遇特殊路段或不可抗拒因素（包括交通堵塞、交通管制、交通事故、道路施工等）时，以上救援时间可适当延长。救援单位如不能及时到达，应及时通知车主，告知车主可能延误的时间。

（四）汽车施救作业深度

⒈抢修作业深度：维修救援企业外出抢修原则上以能快速排除故障为目的，主要进行一般故障排除，如：补充燃油、蓄电池应急充电或搭电、更换备胎、更换保险丝等作业。
⒉夜间服务深度：维修救援企业在夜间进行救援服务时，原则上以现场排除故障为主，对于现场无法排除故障的，应将车辆拖回企业，第二天优先安排维修。

⒊救援过程中如发现相关需维修的故障项目，应预先告知车主，经车主确认后方可进行相关的维修作业。
（五）汽车救援要求

⒈车辆维修救援应按交通部《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和国家有关标准进行。救援人员应严格按照汽车维修相关标准和规定进行作业。
⒉汽车维修救援入网企业应加强维修救援安全管理，维修救援人员应当执行安全生产操作规程，不得违章作业。如维修救援现场为机动车道，应当按照规定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50米至100米处设置警告标志，夜间还应当同时开启示廓灯和后位灯。
⒊保证维修配件质量，禁止使用假冒伪劣汽车配件和各类辅助料，确保车辆维修质量。
⒋维修救援活动不得污染环境，救援所产生的废弃物应进行回收处理。

（六）维修救援完成后，救援企业应向车主提供汽车维修救援服务记录单。
（七）汽车维修救援标识使用

汽车维修救援入网企业应在施救车辆和救援服务车辆的醒目位置喷涂统一的维修救援标识，救援抢修人员应着印有统一救援标识的反光背心。

（八）汽车救援服务记录和台帐
汽车维修救援入网企业应使用统一的汽车维修救援服务记录单和救援登记台帐（附件四）。救援任务完成且人员回厂后应立即电告“114”救援服务中心，并在“救援登记台帐”中记录备查。

五、监督管理

（一）求助者对维修救援单位提供的救援服务不满意的，可以拨打“114”投诉。救援服务中心应及时将有关的投诉反馈给辖区机动车维修协会，区机动车维修协会根据投诉的情况作出协调自律处理。
（二）市交通运输协会和各区机动车维修协会负责对入网维修企业的日常运作和自律管理工作，督促入网维修企业严格按《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服务规范》要求进行救援服务，对救援服务电话的接通率不高、不提供施救服务，服务质量差、收费不规范和有责投诉多的，取消其入网维修救援成员单位资格。
（三）各区交通主管部门在各区机动车维修协会的配合下，做好维修救援企业的救援服务质量、维修质量的跟踪监管工作，对有关的维修质量纠纷、重大的服务质量投诉等进行调处，对经查实属违法违规行为的企业要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其记入维修企业年度质量信誉考核档案中。
（四）维修救援单位应建立并妥善保存救援业务登记档案和车辆维修档案，按月度向区机动车维修协会报送统计报表，一年内累计两次未按规定报送统计报表的，取消入网维修救援成员单位资格。
附件一：
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服务质量承诺书

    一、自觉遵守《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服务规范》，保证救援电话畅通，接到救援服务中心救援电话后，须积极实施救援。
二、组建专门的救援队伍，落实救援车辆、救援人员、维修工具、常用配件，做到24小时待命。
三、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接到救援电话后，值班人员要第一时间与车主沟通，了解并记录车辆故障现象，确定最佳救援方案。
四、施救原则以电话指导求助者自行排除故障为先，认真细致与车主沟通，对确需现场施救的，值班人员应主动告知救援收费标准等相关事宜，双方协商确认后，在规定时间内安排车辆、人员赶到待救援车辆所在地并实施救援。因道路拥堵等客观原因造成延时的应及时与求助者进行沟通。
五、对现场不能修复的车辆，在征得求助者同意后拖回修理厂，签订维修合同后，优先安排修理。

六、保证维修质量，杜绝使用伪劣配件。

七、保证合理收费。对施救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严格按有关收费标准收取，不能按标准收取的，按协商收费。有关拖车（吊车）费标准需向区机动车维修协会报备。
八、救援结束后，及时向调度中心反馈信息。

九、建立救援档案，记录每次救援的相关信息，按规定向有关单位报送资料。
                    汽车维修救援成员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二：
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网络入网申请书

	企业名称
	
	企业地址
（附图）
	

	企业法人

代表
	
	联系电话
	

	经营类别
	
	经营范围
	

	上年度质量信誉等级
	
	24小时救援
服务电话
	

	施救负责人
	
	施救手机
号码
	
	服务投诉电话
电话
	

	是否4S企业
	

	特约维修
车型
	

	抢修车
	车型
	车牌号码
	专用拖车
	车型
	车牌号码
	拖载重量

	
	
	
	
	
	
	

	
	
	
	
	
	
	

	
	
	
	
	
	
	

	本企业自愿申请加入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网络，并承诺自觉遵守《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服务规范》和《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服务质量承诺书》的有关要求。
申请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区机动车维修协会意见
	
	区交通主管

部门意见
	


注：本表一式三份，区交通主管部门、区机动车维修协会和汽车维修入网救援企业各留存一份。
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入网企业信息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序号
	企业名称
	地址
	经营

类别
	经营范围
	是否4S企业
	特约维修车型
	上年

信誉

等级
	施救负责人

及联系电话
	24小时

救援

服务电话
	专用

拖车

辆数
	抢修车辆数
	服务投诉
电话

	
	
	
	
	
	
	
	
	
	
	
	
	

	
	
	
	
	
	
	
	
	
	
	
	
	

	
	
	
	
	
	
	
	
	
	
	
	
	

	
	
	
	
	
	
	
	
	
	
	
	
	

	
	
	
	
	
	
	
	
	
	
	
	
	

	
	
	
	
	
	
	
	
	
	
	
	
	

	
	
	
	
	
	
	
	
	
	
	
	
	

	
	
	
	
	
	
	
	
	
	
	
	
	


附件三：

佛山市114汽车维修救援服务中心工作记录表

（        年   月）
	序号
	受理工号
	来电时间

（日 时 分）
	车牌
号码
	车型
	求助者
	联系电话
	救援
地点
	求助内容
	救援企业
	回访情况
	投诉
记录

	
	
	
	
	
	
	
	
	
	编号
	名称
	电话
	出车情况
	很满意
	基本满意
	不

满意
	

	
	
	
	
	
	
	
	
	
	
	
	通
	不通
	出
	不出
	
	
	
	

	
	
	
	
	
	
	
	
	
	
	
	
	
	
	
	
	
	
	

	
	
	
	
	
	
	
	
	
	
	
	
	
	
	
	
	
	
	

	
	
	
	
	
	
	
	
	
	
	
	
	
	
	
	
	
	
	

	
	
	
	
	
	
	
	
	
	
	
	
	
	
	
	
	
	
	

	
	
	
	
	
	
	
	
	
	
	
	
	
	
	
	
	
	
	

	
	
	
	
	
	
	
	
	
	
	
	
	
	
	
	
	
	
	

	
	
	
	
	
	
	
	
	
	
	
	
	
	
	
	
	
	
	

	
	
	
	
	
	
	
	
	
	
	
	
	
	
	
	
	


佛山市114汽车维修救援服务中心
救援情况统计汇总表
（     年   月）

	企业名称
	编号
	救援次数
	回访情况（次）
	投诉次数
	电话接通率（％）
	救援出车

率

（％）

	
	
	
	很

满意
	基本满意
	不

满意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送区机动车维修协会，一份汽车维修救援服务中心留存。

附件四：
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服务记录单

服务单位（盖章）：                                 服务单号：

	受    理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时   分
	受理人
	

	任务来源
	□客户来电       □救援中心       □其它

	客户及车辆信息
	姓名
	
	联系电话
	

	
	车牌
	
	车型
	

	援助地点
	

	故障描述
	

	预计到达
	时      分
	预计费用
	

	客户要求
	

	准    备

	救援车号
	
	救援人员
	

	出车时间
	       时       分
	配件准备
	

	信息确认

	到达时间
	    时     分
	
	完成救援时间
	时     分

	油表油量
	□1∕4  □1∕2  □3∕4  □4∕4
	里程表数
	

	回厂时间
	时     分
	往返里程
	      km
	是否需要拖车服务
	

	维修项目
	

	更换配件
	

	服务费用
	工时费：
	配件费：

	
	出车费：
	其它费用：

	
	实际发生费用合计：

	客户意见
	

	客户签名
	
	救援人员签名
	


注：本记录单一式二份，一份交求助车主，一份维修救援企业留存。
佛山市汽车维修救援企业救援登记台帐

（      年   月）
	序号
	日 时 分
	求助者
	车牌号码
	车型
	联系电话
	求助地点
	求助内容
	处理结果
	施救人员

	
	
	
	
	
	
	
	
	
	

	
	
	
	
	
	
	
	
	
	

	
	
	
	
	
	
	
	
	
	

	
	
	
	
	
	
	
	
	
	

	
	
	
	
	
	
	
	
	
	

	
	
	
	
	
	
	
	
	
	

	
	
	
	
	
	
	
	
	
	

	
	
	
	
	
	
	
	
	
	


注：本表一式二份，一份报区机动车维修协会，一份维修救援企业留存。
详细记录救援信息





否





是





救援企业是否可以前往救援





电话回访被救援车主





致电救援企业调度救援企业救援





将车辆拖回厂维修








进行技术问题解答








救援信息反馈服务中心





将救援情况记入台帐








完成救援








现场排除故障





填写救援服务记录单





设立安全警示标志








赶往求救地点








告知救援服务收费标准





确定施救车辆





了解求救内容








接听或拨打求救者电话



































根据车型、方位和车主需求选定救援企业





了解方位、车型和车主需求





用户致电114，要求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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